
信 仰 宣 言 
Statement of Faith 

1. 我們相信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唯一無誤並最具權威的神的話語;是信徒信仰和一

切生活行為的準則。 

申 4:2; 詩 19:7-9; 箴 30:5-6; 林前 2:13; 加 1:8-9;  

提後 3:15-17;彼後 1:20-21; 啟 22:18-19 

2. 我們相信只有一位神，就是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的永生真神。 

創 1:1-3; 賽 44:6-8; 太 28:19-20; 可 12:29; 約 1:1-4; 徒 5:3-4; 林後 13:14 

3. 我們相信聖父上帝是一位自有永有、完全聖潔、全智、全能和全愛的靈。我們相信因

著祂的慈愛，祂關顧世上每一個人，祂聆聽和回應禱告，並拯救一切藉著耶穌基督到

祂面前的人，脫離罪惡和死亡。 

創 21:33; 出 33:14; 撒下 24:14; 賽 40:28; 耶 31:3,32:17; 約 4:24; 

羅 5:8,11:33-34; 弗 1:19-20; 約 5:14-15; 啟 4:8 

4. 我們相信聖子耶穌基督是救主，是神的獨生兒子，相信祂是神，為童貞女所生，一生

聖潔無罪；相信祂所施行的神蹟;相信祂流出寶血，成為代罪的挽回祭；相信祂身體

復活，並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邊；相信祂不斷地為祂的子民代求；相信祂會帶著權

柄和榮耀回來。 

太 24:30; 可 8:38; 路 1:34-35,24:27; 約 1:1-2,14,18; 約 3:16; 

羅 3:23-26,8:34; 林前 15:3-4; 來 4:15 

5. 我們相信聖靈是我們的保惠師和安慰者，祂不但每天引導我們，並向我們啟示真理；

我們相信祂能叫人知罪，祂會施行公義審判；我們相信從接受救恩那一刻起，祂會即

時進入我們(信徒)心內，幫助我們(信徒)過敬虔的生活。 

約 3:5-8,14:16-17,16:13-14; 徒 1:8; 林前 12:13; 弗 4:30-32,5:18 

6. 我們相信每人都有原罪，這罪使我們與神隔絕，所以我們需要神的救恩。藉著認罪悔

改，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們生命的主和救主，我們才能靠聖靈重生得救。 

約 3:5-8,5:24; 徒 2:21; 弗 1:6-7, 2:8-9; 多 3:5; 彼前 1:23 

7. 我們相信得救的人與失喪的人同樣會復活，但得救的人復活進入永生，而失喪的人復

活進入永遠的咒詛。 

路 16:19-26; 林後 5:8; 腓 1:23; 帖後 1:7-9; 啟 20:11-15 

8.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使信徒在靈裡合而為一。 

徒 2:42-47; 羅 15:5-6; 林前 12:12-13; 弗 4:3-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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